
倘有私自參加考試之情事發生，經查證屬實後，比照「111年國中
教育會考違規處理要點」第三點，取消考試資格且不予補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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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國中教育會考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
考生注意事項

1. 確診且於5月20日（含）以前尚未解除隔離之考生，
一律不得參加正式考試，後續參加補行考試；

2. 快篩陽性未於5月20日(含)以前經PCR檢驗及未獲
PCR檢驗結果之考生，一律不得參加正式考試，後
續參加補行考試。


